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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水区人民政府

关于2020年度区本级财政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

在渝水区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3次会议上

区审计局  简海军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受区政府委托，现将2020年度区本级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向区人大常委会报告如下，请予以审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和《江西省审计条例》的规定，渝水区审计局对2020年度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审计结果表明，2020年，全区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稳步提升经济实力，全力支持打赢打好三大攻坚战和疫情防控阻击战，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积极推进财税改革，全区财政运行总体平稳。

——克服政策减收压力，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区财政在全面落实减税降费政策，面对经济持续下行压力和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下，克服减收压力，加大稳税控税力度，多措并举促进经济发展，财政收入稳定增长。2020年全区财政总收入完成 43.54亿元，同比增长3.3%，其中税收收入完成40.18亿元，占财政总收入比重92.3%，同比增长3.6%。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22.82亿元，同比增长2.9%，其中税收收入完成19.46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85.3%，同比增长3.4%，超过全省平均水平。
 ——优化调整支出结构，保障重点民生支出。2020年为保障全区“三保”和重点、关键领域支出，支持打赢三大攻坚战，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45.07亿元，增长14.6%。财政在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社保、节能环保、住房保障等民生领域支出达21.44亿元，占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的46.4%，同比增长21.4 %。政府带头过“紧日子”，大力压减一般支出，优化支出结构，强化预算绩效管理，加强重点支出保障力度、民生支出应保尽保。

——加快财政改革步伐，不断提升财政管理水平。2020年正式启动国有资本经营收益财政预算管理机制，政府预算管理体系全面完善；积极推进全口径预算绩效管理，逐步建立“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严控政府采购项目支出，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程序，全年政府采购预算21294万元，实际采购金额20220万元,节约1074万元，节约率5.04% 。     

一、区级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完成情况

1.2020年度区本级地方财政收支完成及平衡情况

2020年度区本级地方财政收入完成89769万元，占年初预算数88234万元的101.74%，收入同比下降2.62%，其中：税收收入完成64557万元，非税收入完成25212万元，主要收入项目完成情况如下：税收收入完成64557万元，占地方财政收入总额的71.9%,同比上年税收收入67829万元下降4.82%，其中完成增值税（含改征增值税）21458万元，企业所得税7428万元，个人所得税1096万元，契税15221万元，其他各项税收19354万元；非税收入完成25212万元，占地方财政收入总额的28.08%,同比上年非税收收入24316万元提高3.68%，其中专项收入完成1921万元，行政性收费收入完成2100万元，罚没收入完成2767万元，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18080万元,其他收入344万元。

2020年度区本级财政支出完成287700万元，为区人代会批复预算数150380万元的191.3%，同比增长21.2%。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2180万元，公共安全支出9159万元，教育支出30884万元，科学技术支出1389万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2417万元，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46043万元,卫生健康支出57578万元，节能环保支出8668万元，城乡社区支出7273万元，农林水支出48598万元，交通运输支出16736万元，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支出3530万元，商业服务业支出724万元，金融支出453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1345万元，住房保障性支出13384万元，粮油物资储备支出1794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3566万元，债务付息支出11119万元，其他支出860万元。

区本级财政预算收支平衡情况。2020年度区本级收入总计348236万元。其中：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89769万元，返还性收入22628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94384万元，乡镇上解收入24830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34915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62192万元，调入资金17963万元，上年结余1555万元。区本级支出总计345335万元，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支出287700万元，上解支出16041万元，一般债务还本支出41594万元。结余2901万元。

2.2020年度全区财政收支完成及平衡情况

2020年度全区地方财政收入完成228187万元，比上年增长2.9%，完成人代会批准预算数228536万元的99.85%，主要收入项目完成情况如下：税收收入完成194618万元，比上年增长3.4%，其中增值税102767万元，企业所得税24693万元，个人所得税8708万元，城建税13898万元，城镇土地使用税5456万元，土地增值税14505万元，契税16421万元等；非税收入完成33569万元，比上年下降0.03%。其中：专项收入7035万元，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2100万元，罚没收入2767万元，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21322万元，其他收入345万元。

2020年度全区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完成450691万元（包括上级财政专项补助、上年结转等支出），为人代会批准预算286306万元的157.4%，比上年预算支出393423万元增长14.6%。主要支出项目完成情况如下：一般公共服务支出37555万元，公共安全支出9500万元，教育支出58165万元，科学技术支出13082万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3040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52952万元，卫生健康支出60018万元，节能环保支出9933万元，城乡社区事务支出28887万元，农林水事务支出59936万元，交通运输支出17278万元，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支出63651万元，商业服务业等支出1105万元，金融支出453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2175万元，住房保障支出14960万元，粮油物资储备支出1794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3798万元，债务付息支出11119万元，其他支出1290万元。

全区财政预算收支平衡情况。根据现行财政体制结算,2020年全区收入总计511227万元。其中：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228187万元，返还性收入29725万元，一般性转移性收入118734万元，专项转移性收入52871万元，地方政府债务（转贷）收入62192万元，调入资金17963万元,上年结余1555万元。全区支出总计508326万元，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支出450691万元，上解上级支出16041万元，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41594万元。年终结余2901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完成情况

2020年度全区政府性基金收入合计143869万元。其中：上年结余2911万元，本年收入12129万元，上级补助收入94437万元，债务转贷收入24661万元,调入资金9731万元；2020年度基金支出合计138866万元，其中本年支出116782万元，上解支出0万元，债务还本支出16962万元。年终结余5003万元。

（三）社会保障基金预算收支完成情况

2020年初全区社会保障基金结余122800万元，本年收入合计95252万元，其中：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收入16186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20520万元，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10749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46978万元，失业保险基金收入819万元；本年支出合计75839万元，其中：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支出10988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21071万元，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7918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35003万元，失业保险基金支出859万元，本年收支结余19413万元，年末滚存结余142213万元。

（四）政府债务规模情况

截止2020年底，渝水区政府债务共计103.87亿元，其中债务系统监控的政府性债务45.92亿元、政府隐性债务57.95亿元。

二、预算编制、执行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处理意见

（一）代编预算管理待加强，部分支出预算安排不够精准
年初预算未全部落实到部门，部分支出预算安排不够合理。2020年一般预算支出年初预算为286306万元，区财政代编预算（切块项目预算）59204万元，代编预算占一般预算支出年初数的20.68%。部分代编预算项目存在预算资金当年根本未实际支出或实际支出较小，而次年仍按照上年预算数安排预算，最终决算报表反映一般预算公共预算支出预算变动大，“科目调剂”多，调整预算数金额大。

预算管理方面

1.财政收入未及时足额纳入预算管理,涉及资金26049.79万元。截至2020年底，渝水区财政局未及时将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国有资产资源有偿使用、罚没收入、土地出让金等非税收入上缴国库，共计26049.79万元。 

2.财政往来款款项管理不到位。
2015年渝水区设立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通过下村工业基地、袁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市场投资公司等平台，向企业借款，三年以上未收回出借资金尚有6500万元。
3.财务处理不规范，会计信息质量不准确。

（1）会计科目使用与经济业务事项不符。2020年总预算会计收到惠农资金专户上缴财政惠农信贷通省级风险补偿金597.5万元，冲减区农工部借款。

（2）会计核算手续不健全。清理收回财政存量资金预算外暂存款15553.35万元，直接核销该账户暂付款，未分类甄别，逐笔梳理，清理时未附政府批准文件，同时在核销、收回，冲销预算外暂存暂付、预算内暂存暂付等单位明细时未附有效性证据文件，如，核销花鼓山煤矿借款135万元、江西赛维LDK太阳能多晶硅有限公司借款2811.55万元，未附法院宣告政策性破产的法律文书。

（3）为平衡当年预算冲减当年支出，虚增资产类科目1.55亿元，其中：虚增“其他应收款”科目12500万元，虚增“借出款项”科目2966万元(2019年虚增“暂付款”资产类科目2.32亿元，冲减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财政资金存放未采取竞争性方式，涉及资金48000万元。2020年新增4笔定期存款48000万元，未采取竞争性方式确定存放银行和利率;其中3笔44000万元采取政府抄告单的方式集体决策,1笔4000万元经区财政局班子会议集体讨论决定。

(三)财政资金绩效方面

1.全面绩效管理待深入，绩效评价跟踪整改不到位。2020年财政部门仅对2019年131个项目预算资金59456.21万元中10个项目进行了绩效评价审核，已评价项目中绩效指标不明确项目6个，另2019年度农村生活垃圾专项整治项目和2019年度高产油茶产业专项资金项目预算完成率较低，且已拨付的高产油茶产业专项资金115.57万元中有64.57万元被挪作他用，对查出问题未有效跟踪督促整改到位。

2.部分专项资金使用和项目管理待加强。2020年在促进再就业资金中支付小额贷款贴息449.33万元;一般债券安排的部分重点项目进度缓慢，资金结存量较大。如2019年创业大道至市环城路延伸段工程项目安排资金4500万元，已拨付主管部门3000万元，剩余资金1500万元滞留财政，已拨付资金截至2021年7月已使用83.48万元，有2916.52万元资金闲置实有资金账户。

三、部门预算执行和乡镇（办）财政决算审计情况

2020年完成了对区袁河街道办事处、区老干局、区妇幼保健院、南安乡4个单位经济责任审计和区水利局、区发改委2个部门预算执行情况审计，共查出问题金额5080.2万元，涉及违规资金539.46万元，管理不规范金额4540.74万元，审计发现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无依据向单位职工发放福利7.97万元,如区水利局值班费发放不规范，多发放值班费3.87万元等；（2）扩大开支范围支付资金239.52万元，如袁河办扩大开支范围，向非预算单位拨付款项,涉及金额99.56万元等；（3）往来资金长期挂账未清理1784.55万元，如南安乡往来款长期挂账，清理不及时，涉及金额1061.17万元等；（4）违反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未上缴区财政资金835.51万元，如南安乡非税收入管理不规范，未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上缴区财政，涉及金额25.65万元等；（5）区妇幼保健院未按招标文件签订合同，导致提前支付工程款145.97万元等。对于上述问题，各相关单位都高度重视，积极予以整改，对不能及时整改的涉及体制机制的情况作出了说明。通过审计，加大了对各单位遵守财经纪律的监督力度，促使其规范和完善财务管理，严控支出，维护财经纪律的严肃性。

四、自然资源资产审计情况

结合经济责任审计，开展对南安乡政府主要领导任期自然资源资产审计。发现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水库治理效果未达预期；2、公益林被破坏，涉及面积18.12亩；3、违规转让林地建设养猪场；4、部分属地养殖场粪污直排，存在生态化改造后养殖场生态化处理设施未按照相关规定正常运行的情况；5、部分项目进度缓慢。通过审计，促使南安乡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

五、渝水区财政扶贫资金等其他专项资金审计（调查）情况

（1）渝水区财政扶贫资金专项审计调查情况

 2020年开展了对渝水区财政扶贫资金情况的专项审计调查，审计主要发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财务结算不及时，涉及金额199.05万元。2017年城乡居民大病保险项目当年应返还结余资金181.56万元，截至2020年5月6日返还至渝水区医保局；2018年医疗救助项目结余资金17.49万元，至审计日未结算返还。

2.目录外费用超支，涉及金额471.93万元（其中：2018年超支320.38万元，2019年超支151.55万元）。

3.人均费用超支，涉及金额13.31万元。通过抽查发现，2019年5月-10月，新余第四医院、新余矿业医院、罗坊卫生院等7家医院住院次均医疗费用超过文件规定的次均医疗费用限额标准，合计超次均医疗费用13.31万元。

4.人居环境改善直补项目实施不到位。经抽查发现，部分贫困户申报的户内厕所项目的三格式无害化粪池未实施，如：鹄山乡递步村委竹南村黎**等；部分贫困户申报的自来水入户未实施，如：水北镇排江村委的简**等2户农户。
渝水区2018年至2020年6月经济发展环境专项审计调查情况

2020年开展了对渝水区2018年至2020年6月经济发展环境专项审计调查，重点审计调查了工业园区、财政、住建、税务、担保中心、自然资源局等部门和单位优化营商环境、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深化“放管服”改革、减轻企业负担等情况，审计发现11个大的方面问题，主要涉及违规收费、监管不力造成损失、担保管理不规范、违规私设“小金库”等方面问题，涉及问题金额4.297亿元。

招商引资方面

1.监管存在漏洞，造成转让给江西维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国有资产13840.27万元存在损失风险。原下村工业基地将园区厂房、宿舍、土地等相关资产转让给江西维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转让价9108.84万元，未按协议要求及时收取，同时支付维骏公司装修补助500万元、借款50万元，现维骏公司已进入破产程序。

2.工业园区监管不到位，出借新余通泰新材料有限公司的国有资金及利息2956.27万元面临损失。

3.合同履约不到位，两家企业拖欠土地转让款1519.2万元。
（二）税收方面

应退未退企业增值税等税款87.26万元。区税务局应退未退2018年至2019年新余锂想新能贸易有限公司等31家企业的税款87.26万元。

（三）收费方面

1.以费代税6577.33万元

2015年至2020年8月，人和乡政府、下村镇政府、鹄山乡政府按所购炸药每箱500元至800元不等的标准，以“规费”、“往来款”的名义，违规收取新余市南方硅灰石有限公司等71家矿山企业费用6577.33万元，代替上述企业应缴纳的税收收入。

2.以“保证金”名义违规收取非煤矿山企业综合治理费用1865.76万元

2018年至2020年9月，区矿治办以各类“保证金”的名义，向新余市宏盛采石场等13家限期开采的非煤矿山企业，收取非煤矿山企业综合治理费用1865.76万元。

3.违规收取瓷土招投标资料报名费、透辉石协调费638.32万元

原渝盛矿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区投资控股集团下属子公司），于2017年至2018年，违规收取瓷土招投标资料报名费93万元、违规收取盛旺矿产品加工厂等7家企业透辉石协调费545.32万元。

4.违规收取各类保证金，涉及资金30.75万元。
（1）违规收取企业纳税保证金18万元。2018年，珠珊镇政府向辖区4家企业收取纳税保证金共计18万元。

（2）违规收取企业担保保证金12.75万元。区财信融资担保中心应退未退新余茉莉花影城有限公司以前年度企业担保保证金12.75万元。

5.农民工保证金管理不规范，应退未退农民工保证金13.66万元。

区人社局未按规定退还金叶--水榭名都7号楼项目的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农民工保证金13.66万元。 

（四）平台公司方面

1.擅自为私营企业贷款4098.57万元提供担保，造成国有资金存在4419.62万元损失风险。其中：为江西本一科技有限公司3000万元贷款提供担保，为新余市商盛置业有限公司1098.57万元贷款提供担保。

2.财信融资担保管理不规范

⑴超期限为企业提供担保。2018年至2020年9月，区财信融资担保中心超5年期限为34家企业提供担保，涉及贷款担保总额24769万元。

⑵部分续贷未降低担保额度。2018年至2020年9月，区财信融资担保中心续贷担保业务54笔，担保总额36059万元，均未按要求逐年降低20%的担保额度。

（五）就业方面

违规发放各类政府补贴16.3万元。区就业局违规发放2018年至2020年6月公益性岗位补贴8.12万元；违规发放职业培训补贴0.62万元；违规发放一次性求职补贴0.13万元；违规发放省级失业保险基金0.93万元；违规发放省级创业贷款贴息资金6.5万元。

（六）财园信贷通方面

违规多收企业“财园信贷通”贷款保证金3322.9万元。截至2020年8月，区政府向112家贷款企业多收取贷款额7%的保证金3322.9万元。

（七）工程项目管理方面 

未按合同约定，提前支付工程款2622万元。2018年至2020年11月，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17年蒙华铁路拆迁安置房项目超过合同约定50%的比例，提前支付工程款2622万元。

（八）其他方面

私设“小金库”

区生态环境局私设“小金库”2万元。2018年3月，区生态环境局以项目奖的名义虚列支出2万元，套取资金发放干部职工奖金0.8万元等。       

（3）渝水区2019年度财政存量资金专项审计情况

2020年开展了对渝水区2019年度财政存量资金的专项审计，审计主要发现了以下七个方面的问题。

预算管理方面 

1.24979.2万元非税收入未及时缴入国库（不含利息）。截至2019年底，渝水区财政局未及时将耕地开垦费、土地出让金、罚没收入等非税收入24979.2万元上缴国库。其中：1年以内应缴未缴金额21862.48万元、1-2年应缴未缴金额2000万元、2年以上应缴未缴金额1116.72万元。

2.部分政府债券资金未及时拨付，债券资金效益未充分发挥。

2018至2019年，渝水区财政局新增地方政府债券金额68043万元，安排11家单位16个项目，截止到2019年底已拨付62435.89万元，未拨付5607.11万元（为一般债券），占地方政府债券总额的8.2%。其中1年以下的有4530.36万元，占80.8%，1年以上的有1076.75万元，占19.2%。

3.7380.45万元中央和省级转移支付资金未及时使用。

截至2019年底，有7380.45万元中央和省级转移支付资金因部分项目进展缓慢等原因，导致资金结存项目单位。如罗坊镇南英垦区危房改造项目因项目未完工至2019年底结转4859.46万元。

财政专户存量资金盘活不到位

渝水区财政局中央特设资金、粮食风险基金2019年底存量资金余额为6725.31万元，其中两年以上资金2853万元。

财政专户管理方面

未按规定清理规范财政专户。区财政应清理未清理工资统发户、应撤销未撤销民政优抚资财政专户分户，截至2019年底，该分户资金余额为654.7万元。

财政资金存放和管理方面

1.未采取竞争性方式选择资金存放银行。

一是未采取竞争性方式新开立财政专户。2015年渝水区未经招投标在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余分行开设社保基金专户，截至2019年底，该专户余额为115682.23万元。

二是未采取竞争性方式选择定期存款银行。2017-2019年期间将共计7笔资金存放在指定的相关银行。 

2.未对财政专户资金进行保值增值。

渝水区中央专项资金专户、粮食风险资金专户以及非税专户代管资金分户，截止到2019年年底资金合计28960.78万元，均以0.35%的利率结算利息，未采取协议存款等方式确保资金增值保值。

六、审计建议

（一）进一步完善预算编制，提高预算管理水平。细化预算编制，强化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的统筹协调，着力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完整性；加强财政部门和项目主管部门之间的工作协调，加快预算资金的拨付进度，将预算执行结果作为编制预算的重要参考依据；强化预算执行评估结果与下年度预算安排挂勾机制；持续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加大结余结转资金清理力度，对预算执行进度慢、预算绩效不高的项目，推动项目实施或统筹调整项目资金用途。

（二）进一步强化财政资金管理，确保财政资金安全。建立健全各类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提高办法的可操作性，减少和规范专项资金分配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完善项目库建设，推进专项资金统筹使用，避免资金闲置；加大财政借垫款管理力度，严格审批流程，对已形成的借垫款全面梳理，采取必要的手段催收，防范资金安全风险；规范会计核算手续，强化会计信息质量，保证政府资产、负债信息的真实可靠。

（三）进一步加强财政绩效管理，提升资金使用效益。完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细化预算绩效目标设置，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体系；严格绩效评价，积极开展绩效运行监控；强化绩效评价结果运用，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调整财政政策、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不断提升绩效管理水平。

                                       渝水区人民政府

2022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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